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听课制度
根据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规定，为加强教学管理、规范教学秩序，及时掌握教学工作实际情况，促进教师间相互学习、取长补短，强化青年教师“传、帮、带”培养机制，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听课人员及数量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管理人员
1.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每两周听课不少于1节，全年累计不少于20节；
2. 分管教学副校长、教务科正副科长、各教学部正副主任，平均每周听课不少于1节，全年累计不少于40节；
3. 非教学管理岗位中层干部每两周听课不少于1节，全年累计不少于20节。
（二）任课教师
1. 35周岁以下青年教师（含新入职教师）每周听课不少于1节，全年累计不少于40节，重点听取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示范课；
2. 35周岁及以上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每月听课不少于2节，全年累计不少于20节，侧重指导青年教师教学；
3. 同备课组教师每学期相互听课不少于4节，围绕教学重难点、教法创新开展研讨式听课。
二、听课要求
1. 听课人员应提前10分钟进入教室，佩戴听课证，自觉遵守课堂纪律，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；
2. 认真填写《听课记录表》，重点记录教学目标达成、教学方法运用、师生互动、课堂效果等内容，课后及时撰写评价意见；
3. 鼓励跨学科、跨年级听课，拓宽教学视野，借鉴先进教学经验；
4. 任课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拒绝他人听课，应主动配合听课工作，为听课人员提供教学方案等相关资料，课后积极与听课人员交流研讨教材处理、教法优化等问题，共同提升教学水平。
三、听课制度的落实与管理
1. 教务科于每学期期初发布全校各类人员听课任务，明确听课重点与要求；
2. 每周汇总各部门听课情况，通过校园公示栏、教务管理平台进行公示；各教学部负责收集本部门《听课记录表》，及时向被听课教师反馈评价意见，督促整改提升；
3. 期末教务科对全校听课完成情况、评价反馈质量进行统计汇总，结果纳入个人教学考核；
4. 教师未按要求完成听课任务的，视为未完成规定教学任务，按学校《教学工作考核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理；管理人员未完成听课任务的，纳入年度履职考核。
四、附则
1.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教务科负责解释；
2. 以往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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